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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泉南高速公路汤城枢纽至下洋收费站工程施工，需对泉南高速公路上行

（泉州往三明）84公里汤城枢纽至107公里下洋收费站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现

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及路段：2024年11月13日至2024年12月13日，

管制泉南高速公路上行（泉州往三明）84公里汤城枢纽至107公里下洋收费站

路段、沙厦高速公路上行150公里汤城枢纽德化往三明（大田）方向匝道。如遇

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交通管制时间相应顺延。二、交通管制措施及绕行
路线：（一）泉南高速公路上行（泉州往三明）84公里汤城枢纽往三明（大田）方

向主线管制。泉州往三明（大田）方向：推荐路线：泉州、厦门→泉南高速→亭川

枢纽→甬莞高速→凤城枢纽→沙厦高速→洋中枢纽→政永高速→和平枢纽→
永漳高速→岭头枢纽→三明（大田）。备用路线：泉州、厦门→泉南高速→蓬壶

收费站→206省道→下洋收费站→泉南高速→三明（大田）。（二）沙厦高速公路

上行150公里汤城枢纽德化往三明（大田）方向匝道管制。德化往三明（大田）方

向：推荐路线：德化→346县道→354县道→下洋收费站→泉南高速→三明（大

田）。备用路线：德化→215省道→722县道→三明（大田）。（二）其余方向均可正

常通行。三、途经上述路段的驾驶人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依照本通告的规
定和施工路段交通标志的提示谨慎通行，服从公安交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
指挥和疏导，确保安全行驶，违者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特此通告。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泉州管理分公司

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
2024年11月6日

泉南高速公路汤城枢纽至下洋
收费站工程施工交通管制通告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林志安
通讯员刘闽华 文/图）11月2日，泉
州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处置
了一起因违法变道引发的交通事
故，苏某在隧道口随意变道导致后
车避让不及碰撞护栏，负事故全部
责任。

当日9时，苏某驾驶小车行驶
至泉南高速泉州往三明方向龙首
岭隧道入口时，因未注意观察左侧
车道通行情况，随意向左变道，导
致在后方左侧车道上正常行驶的
小型新能源车避让不及碰撞护栏。

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所幸未有人员伤亡。民警调查过
程中，发现苏某对自己违法变道引
发的事故毫不知情。直到民警出
具了行车记录仪影像还原事故发
生过程，苏某吓出一身冷汗，连声

说：“我错了！”
民警对苏某进行了严肃的批

评教育，认定苏某承担事故的全部
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在道路同方
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
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
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民
警表示，随意变道会干扰正常的交
通秩序，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
驶；自身的车辆也容易因频繁转动
方向盘而出现失控、侧翻；在城市
道路上，非常容易造成剐蹭事故，
在高速路上，则容易导致多车连环
相撞等重大事故。

高速交警提醒：行车上路，欲
速则不达，开车不可随“变”，变道
时请牢记“七字口诀：一灯、二镜、
三方向”。

隧道口随意变道
引发事故负全责

公司欠债未还 原股东被判“买单”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关恒 陈瑜滨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未
届出资期限的股权转让，原股东对受让
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日前，晋江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
鞋业公司拖欠货款4万余元未还，原告
起诉要求公司股东担责。法院判决现
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股东承担补
充责任。

东莞某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鞋业公司）与福建某皮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皮革公司）有生意往来，双
方因货款纠纷闹上法庭。2023年11
月，经法院审理判决，鞋业公司应支
付皮革公司货款4万余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行还
款义务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今年7月，皮革公司诉至晋江市
人民法院，要求鞋业公司股东侯某
华、侯某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债务

承担补充责任，原股东李某在未出
资范围内对侯某华、侯某涉案债务
承担补充责任。侯某华辩称已足额
履行出资义务，李某辩称已退出无
需承担责任。

经查，2015年3月，该鞋业公司
成立，侯某华、李某分别认缴出资30
万元、20万元。2019年10月，李某
将20万元认缴出资额分别转让给侯
某华、侯某各10万元，出资期限至
2030年3月。

案情概述

鞋业公司欠4万元未还 原股东也被告上法庭

据介绍，公司注册资本金分为
认缴制和实缴制两种。认缴是指
公司各股东承诺应向公司缴纳的
资本数额，它是一种股东对公司出
资的承诺，股东在认缴资本的范围
内承担有限责任，认缴制降低了公
司设立的门槛。实缴是指股东实
际已经向公司缴纳的资本数额，实
缴资本是公司实际拥有的资金，直
接影响公司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
力。如果股东没有按照认缴的承
诺完成实缴，在公司债务纠纷中，

债权人可以要求股东补足未实缴
的部分用于偿债。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侯
某华、侯某未提供实缴出资证据，李
某应对转让的认缴出资承担补充责
任。法院判决：侯某华在未出资（认
缴）40万元范围内、侯某在未出资10
万元范围内对鞋业公司未能清偿债
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若侯某华、侯
某不能履行出资义务，李某分别对不
足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一审宣
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法院判决

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原股东承担补充责任

法官介绍，新《公司法》的修
订，总结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实践，丰富完善公司资本制度，
加强对股东出资和股权交易行
为的规范，维护交易安全。《公司
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明确了
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中股东
的责任分配，即由后往前、逐层
追责，最后一手承担出资责任，
前手仅对其直接后手承担补充
责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四
条第（一）项，明确根据新增规定
溯及规则，新法实施前的未届期
限股权转让行为可溯及适用。

因此，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
让无论发生在新《公司法》实施前
或实施后，也不论转让方主观上

为善意或恶意，都应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这样可有效规制通过股
权转让逃废债务的乱象。

法官提醒，股东是维持公司
资本充实、保障交易安全的第一
责任人，股东应从公司经营需要
和自身实际出发，合理设定公司
注册资本总额及股东认缴出资
额、出资期限，并切实按期足额
缴纳。股东实缴出资的，公司应
对该出资款进行会计核算，并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实缴的出资额、出资
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在股权
转让过程中，受让方应了解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确认实
缴出资情况，审慎评估商业成
本，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

后车避让不及发生碰撞后车避让不及发生碰撞，，受损严重受损严重。。

有效规制通过股权转让逃废债务

【法官说法】


